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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未施行不應指責 - 

(
虱
大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，中
央
政
府
不
二 

管
部
長
史
登
星
，
在
卜
議
院
指
責
各
位
國
會 

議
員
，
應
等
候
中
央
政
府
所
訂
暑
朋
學
生
工 

作
計
制
於
施
行
後
，
若
其
結
果
如
何
才
提
出 

指
責
。 

…

「

他
指
出
，
此 
一 新
政
策
，，
專
爲
每
年
暑 

期
找
工
作
學
生
而
訂
出
。 

亠 

新
民
主
黨
在
下
議
院
內
，
指
責
中
央
政
， 

府
以
使
經
濟
有
足
够
的
能
力
而
便
學
生
能
找
一 

到
職
業
，
根
據
下
議
院
規
條
，
新
氏
主
黨
此
，

提
議
於
辯
論
後
，
不
需
投
票
表
决
。

「

新
民
土
黛
常
金
德
格
拉
斯
，
指
加
國
自 

前
經
済
環
境
住
混
亂
情
况F
，
使
政
府
政
策 

難
以
賞
行
及
造
成X
量
失
業
，
數
。 

有人用槍擊石油庫 

虛報炸弾急撤居民 

(
域
多
利
訊
)
瞽
方
人
員
，
於
接
獲
標 

準
油
廠
有
炸
彈
報
吿
後
，
立
刻
將
該
區
內
居 

民
作
緊
急
撤
退
。

瞥
員
與
工
人
在
廠
內
仔
細
捜
索
後
，
幷 

未
發
現
有
任
何
炸
彈

2

該
標
準
石
消
公
司
工
廠
，2
上
週
四
晚 

遭
人
用
槍
射
擊
•
警
方
認
爲
内
該
公
司
司
機 

越
過
封
鎖
線
，
才
遭
人
破
壊
。

腎
方
發
言
人
指m
，
他
們
限
疑
此
事
情

與
沙
寧
咸
國
院 

88
工
事
件
有
關
。

瞠
槍
擊
石
油
王
廠
油
糟 

41 
件
，
於
石
油 

公
司
司
機
越
過
能
工
封
線
鎖
十
四
小
時
後
發 

生
，
但
幷
未
湯
成
任
何
爆
炸
或
火
警
事
件
。 

加購兩架巨型客機； 

均是勤製絕無毛病 

(
妻
訊
)
加
篇
大
航
空
公
司
胸
架
波
音 

七
四
七
巨
型
喷
射
客
機
皆/
發
現
與
美
國
同 

種
類
飛
幟
所
發
生
毛
病
，
由
於
此
種
飛
機
機 
一 

訓
为
裂
痕
，
美
國
飛
行
署
下
令
总
此
種
飛
機 

加
门
檢
查
、
•

加
舉
大
代
浦
部
飛
機
檢
杳
部
地
區
主
管 

米
尼
土
指
那
，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所
訂
製
者 

，
爲
最
近¥
推
出
飛
機
，
因
此
機
翼 
匸
毛
病
，一 

己
加
以
改
良
。

美
國
飛r
署
指
出
，
此
極
機
立
上
裂
痕
一 

，
可
使
飛
機
在
航
行 

45 機
翼
脫F
。

波
首
公
司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通5

飛
行
署 

、有
此 

-1-" 
病
，
因
此
才F
令
加
以
修
改
。 

騎警對古璧綁架案： 

.全部破案需時兩月 

(
奥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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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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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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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
，
於
四
吿
&
年
十
月
古
壁
首
綁
架
案
時
、 

，
指
出
警
方
人
員
在
六

4 -
二H
內
，
才
全
部 

破
円
此 
累
件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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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在
下
議
旧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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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員
會
匕
供
證
，
従 

警
H
觀
歌
上
看
，
此
爲
r
分
良
好
紀
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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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委
員
會
在
何*
騎
警
部
內
法
語
人
員
，
在̂
 

人
恐
怖
份
乎 

69
能
力
。

希
治
特
指 

/11，
在
騎
警
人
員
中
，
百
份 

之
十
爲
法
語
人
員
，
在
滿
地
可
部
隊
中
，
佰 

份
之
八
十
八
至
九
十
九2
法
語
加
拿
大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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